
日間部責任教室整潔注意事項及評分標準 114.9.1 

 

一、教室衛生清潔由各班衛生股長協助督導，衛保組會派員於週一至週四下午 

17:10~17:40 至各班責任教室檢查。 

二、教室內不可擺放私人用品，請各位同學離開教室時，務必將個人物品及垃

圾帶走。 

三、教室內不得有積水容器。 

四、教室門、窗戶及牆壁不可任意張貼紙張。(教室佈置僅限公佈欄區塊)

五、離開教室請隨手關燈、關冷氣。 

 

表一：教室整潔評核項目及計分 
 

評分項目 分數 子項總分 

地板 
教室地板 10 

20 
講台地板 10 

桌椅、講桌、電腦櫃 

（含桌櫃面及抽屜） 

無垃圾 10 
20 

無灰塵 10 

 

黑板 

黑板面乾淨 10  

30 板溝無積灰 10 

板擦無積灰 10 

掃地用具櫃無垃圾 10 10 

無積水容器、塵蟎 10 10 

其他 10 10 

 


